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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 

 

金城、俞涌等自然人、 

广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 

 

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

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〇二 一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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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补充协议由以下各方于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签

署。 

 

甲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四东路民生大厦 

法定代表人：温子健 

 

乙方各方： 

乙方之一：金  城，公民身份号码：23232419610526**** 

乙方之二：俞  涌，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60226**** 

乙方之三：邵璐璐，公民身份号码：23232419860101**** 

乙方之四：刘  洋, 公民身份号码：23010419630325**** 

乙方之五：张显峰，公民身份号码：52250119761125**** 

乙方之六：张  茜，公民身份号码：42010219791017**** 

乙方之七：崔伟良，公民身份号码：44010219811022**** 

乙方之八：施桂贤，公民身份号码：44011119811105**** 

乙方之九：许勇和，公民身份号码：44058219801218**** 

乙方之十：曹凌玲，公民身份号码：51310119770610**** 

乙方之十一：赖春晖，公民身份号码：44080219800406**** 

乙方之十二：邵洪涛，公民身份号码：23232419720301**** 

乙方之十三：朱  斌，公民身份号码：44152319831220**** 

乙方之十四：邱月仙，公民身份号码：31011019810504**** 

乙方之十五：葛重葳，公民身份号码：120101198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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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之十六：祖雅乐，公民身份号码：51110219830622**** 

乙方之十七：韩  露，公民身份号码：22012419801206**** 

乙方之十八：丁  冰，公民身份号码：51122119811102**** 

乙方之十九：李凌彪，公民身份号码：44010219821206**** 

 

乙方之二十：广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80 号 510 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锦莉 

 

丙方各方： 

丙方之一：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826 号（新华大厦）第 20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长沙传怡天下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委托代表：邹尧） 

 

丙方之二：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766 号中天广场 21033-21034 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南富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委托代表：

朱菁） 

 

丙方之三：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9号 2106-A056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富坤中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朱菁） 

 

丙方之四：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康乐大道 51 号张企大厦东翼第 5层 505b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柳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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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1、本补充协议各方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已签署了《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根据该协议，甲方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乙方各方、丙方各

方合计所持广州漫友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广州漫友文化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漫友文化”）3,424.40 万股股份（即漫友文化

85.61%股权）。 

2、本补充协议各方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已签署了《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就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具体事宜进行约定。 

3、本补充协议甲方即《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甲方；本补充协议乙方

各方即《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乙方各方；本补充协议丙方各方即

《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丙方各方。 

 

为进一步明确各方在本次交易中的权利和义务，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经友好协商，依据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补充约定本次交易有关事宜，

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以期共同遵守： 

 

第一条  释义 

1.1  除本补充协议另有简称、注明或约定外，下列专用词语在本补充协议中具

有如下特定含义： 

（1）本补充协议：指本《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城、俞涌等

自然人、广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长沙传怡合盛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

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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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方：指在本补充协议甲方、乙方各方、丙方各方的合称。 

（3）原协议：指《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标的资产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 

1.2  本补充协议各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之用，不作影响本补充协议实质内

容的解释。 

1.3  除本补充协议另有简称、注明或约定外，《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中释义、简称等专用词语适用于本补充协议。 

1.4  本补充协议中数字若出现不能整除情况时，采用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的计数保留法（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计算股数时按照本补充协

议约定取整数，若出现总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尾数不符的，系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条  关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四条”之“4.3”的修改 

2.1  《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四条”之“4.3”原约定为： 

“根据本协议（指《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4.1 款的规定，乙方

各方当期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甲方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乙方各方以股

份方式补偿甲方的，甲方应在其当期年度报告公告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乙方各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的计算，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召开股份回购注销事宜的甲方股东大会、

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手续等相关事项。如该等股份的回购事宜未获得甲方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准（如有）的，乙方各方应在甲方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乙方

各方所需批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

要求，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甲方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

者甲方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股东按照其持有的

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甲方股本数量（扣除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比例



 

 6 / 23 

享有补偿股份”。 

 

2.2  各方一致同意将《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四条”之“4.3”修改

为： 

“根据本协议（指《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4.1 款的规定，乙

方各方当期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甲方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乙方各方以

股份方式补偿甲方的，甲方应在其当期年度报告公告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

成乙方各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的计算，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召开股份回购注销事宜的甲方股东大会、

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手续等相关事项。如该等股份的回购事宜未获得甲方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准（如有）的，乙方各方应在甲方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乙方

各方所需批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

要求，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甲方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

者甲方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乙方各方及丙方各方以外的

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甲方其他股东

所持全部甲方股份的比例享有补偿股份。” 

 

第三条  其他 

3.1  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自然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托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自原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3.2  本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之补充且为原协议不可分割之部分，具有与原协议

同等的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之约定与原协议之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

协议之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未规定内容的，各方仍应根据原协议的有关

规定执行。 

3.3  本补充协议任何一方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另行签订任何与本补充协议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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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抵触的协议或文件。 

3.4  本补充协议签署日期及地点，以载明于协议文首的日期和地点为准。 

3.5  本补充协议文本壹式叁拾份，各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各方分别各执壹

份，其余由甲方留存，作报备之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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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城、俞涌等自然人、广

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专用页） 

 

 

甲方（盖章）：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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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城、俞涌等自然人、广

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专用页） 

 

 

乙方各方之（签字）： 

 

金  城                      俞  涌                   

 

张显峰                      张  茜                   

 

崔伟良                      施桂贤                   

 

曹凌玲                      赖春晖                   

 

许勇和                      邵洪涛                       

 

 



 

 10 / 23 

（本页无正文，为《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城、俞涌等自然人、广

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专用页） 

 

 

乙方各方之三（签字）： 

 

邵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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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城、俞涌等自然人、广

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专用页） 

 

 

乙方各方之四（签字）： 

 

刘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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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城、俞涌等自然人、广

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专用页） 

 

 

乙方各方之十三（签字）： 

 

朱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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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城、俞涌等自然人、广

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专用页） 

 

 

乙方各方之十五（签字）： 

 

葛重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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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城、俞涌等自然人、广

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专用页） 

 

 

乙方各方之十九（签字）： 

 

李凌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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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城、俞涌等自然人、广

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专用页） 

 

 

乙方各方之十四（签字）： 

 

邱月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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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城、俞涌等自然人、广

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专用页） 

 

 

乙方各方之十六（签字）： 

 

祖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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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城、俞涌等自然人、广

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专用页） 

 

 

乙方各方之十七（签字）： 

 

韩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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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各方之十八（签字）： 

 

丁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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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各方之二十： 

 

广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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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各方之一： 

 

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长沙传怡天下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委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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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各方之二：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南富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 

 

委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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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各方之三： 

 

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富坤中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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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各方之四：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托代表： 

 


